
 

 

 

109年桃園市早期療育專業人員初階、進階在職訓練課表 

 課程名稱 日期 時數 時間 講師 

初 

階 

20 

小

時 

兒童發展導論 
11/28 
(六) 

6 
09:00-12:00 
13:00-16:00 

長庚大學早療研究所 

程欣儀教授 (70201教室) 

早期療育社會工作-與個案

工作 11/15 
(日) 

3 09:00-12:00 
桃園市第一區早期療育社區

資源中心廖高鴈督導 

(70201教室) 
早期療育社會工作-與家庭

工作 
4 13:00-17:00 

早期療育專業團隊與合作 12/5 
(六) 

3 09:00-12:00 桃園巿兒童發展通報轉介中

心何美嬋督導(70201教室) 
早期療育法規政策及資源 4 13:00-17:00 

小計  20   

進 

階 

20 

小

時 

親職關係與親子互動 
11/14 
(六) 

3 09:00-12:00 長庚大學早療研究所 

黃靄雯副教授(70201教室) 
早療成效 

11/14 
(六) 

3 13:00-16:00 

多元家庭的處遇 
11/22 
(日) 

3 09:00-12:00 社團法人台灣多重障礙兒童

暨家長關懷協會劉淑玉秘書

長(70201教室) 早療模式與家庭介入方案 4 13:00-17:00 

兒童情緒行為 
11/29 

(日) 
3 9:00-12:00 

詠安心理諮商所所長劉語婕

(70201教室)  

早療兒童 
11/29 

(日) 
4 13:00-17:00 

長庚大學早療研究所 

程欣儀教授 (70201教室) 
小計  20   

 

 

 

 

 

 

 

 

 

 

 

 

 



 

 

 

109年桃園市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專業人員在職訓練 

 課程名稱 日期 時數 時間 講師 

 

 

 

 

 

 

 

 

兒

少

專

業

人

員

在

職

訓

練 

43 

小

時 

兒童少年直接服務技巧 
11/28 

(六) 
3 09:00-12:00 

社團法人晴天社會福利協會

陳麗芬秘書長(70201教室) 

兒童少年方案設計與評估 
11/14 

(六) 
3 13:00-16:00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洪文玲助理教授 

 (70203教室) 

兒童少年生活照顧與輔導技

巧 

11/21 

(六) 
4 13:00-17:00 

社團法人晴天社會福利協會

陳麗芬秘書長 (70201教室) 

團體工作課程：特殊照顧與
服務議題-霸凌議題 
(場次一) 11/29 

(日) 

3 09:00-12:00 

法務部台灣高雄勒戒所 

柯俊銘臨床心理師 

(70203教室) 

團體工作課程：特殊照顧與
服務議題-霸凌議題 
(場次二) 

3 13:00-16:00 

法務部台灣高雄勒戒所 

柯俊銘臨床心理師 

(70203教室) 

團體工作課程：特殊照顧與

服務議題-人際關係議題 

(場次一) 11/22 

(日) 

3 09:00-12:00 
林佩玲心理師  

(70203教室) 

團體工作課程：特殊照顧與

服務議題-人際關係議題 

(場次二) 

3 13:00-16:00 
林佩玲心理師  

(70203教室) 

團體工作課程：特殊照顧與

服務議題-學習障礙/過動/

注意力不集中等議題 

(場次一) 

12/05 

(六) 
3 09:00-12:00 

長庚大學早療研究所 
陳麗如教授 
(70203教室) 

團體工作課程：特殊照顧與

服務議題-學習障礙/過動/

注意力不集中等議題 

(場次二) 

12/05 

(六) 
3 13:00-16:00 

長庚大學早療研究所 
陳麗如教授 
(70203教室) 

團體工作課程：特殊照顧與

服務議題-物質使用議題 

(場次一) 11/15 

(日) 

3 09:00-12:00 

法務部台灣高雄勒戒所 

柯 俊 銘 臨 床 心 理 師  

(70203教室) 

團體工作課程：特殊照顧與

服務議題-物質使用議題 

(場次二) 

3 13:00-16:00 

法務部台灣高雄勒戒所 

柯 俊 銘 臨 床 心 理 師  

(70203教室) 

專題課程：特殊照顧與服務

議題-性議題 

11/21 

(六) 
5 09:00-15:00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洪文玲助理教授 

 (70203教室) 

主管人員課程:勞動法規 
11/14 

(六) 
2 09:00-11:00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陳錫堅科長(70203教室) 

主管人員課程:財務管理 
11/28 

(六) 
2 13:00-15:00 

三普聯合會計事務所 

莊汧驊會計師(70203教室) 

小計  43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 

「109年桃園市早期療育專業人員在職訓練初階班」報名簡章 
一、實施依據： 

(一) 衛生福利部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實施方案。 

(二) 兒童發展通報轉介中心暨個案管理中心專業工作人員在職訓練課程實施計畫。 

二、訓練目的： 

為提升本市相關網絡單位專業人員發展遲緩敏感度及因應特殊幼兒需求的技巧，

爰辦理早期療育專業人員訓練課程，期待強化本市早期療育服務品質，增進新進

專業人員早期療育知能，嘉惠本市幼兒。 

三、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 

四、招生對象與資格： 

本市從事與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相關領域之專業人員，包含： 

(一) 通報轉介中心及早資中心實務工作經驗未滿 6 個月之社會工作人員及教保人員。 

(二) 3個月內即將服務於通報轉介中心及早資中心之社會工作人員及教保人員。 

(三) 托嬰中心、親子館之教保員、助理教保員、保育員等相關人員。 

(四)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原社區保母系統)相關人員(專職督導、訪視員、托育人員(原

保母))。 

(五) 早期療育機構(含兼辦)之社工、教保員等相關人員。 

(六) 兒少安置機構之社工、保育員、教保員等相關人員。 

(七) 身心障礙相關福利服務機構之社工、教保員等相關人員。 

(八) 公、私立醫院從事發展評估或早療相關之社工、治療師。 

(九) 衛生所公衛護士、復健站人員。 

(十) 公、私立幼兒園之幼教師、教保員、保育員、教師助理員、學前巡迴輔導、特教

老師等相關人員。 

(十一) 從事兒少、早療及托育相關業務之社工、教保員等相關人員。 

(十二) 倘尚有名額，另開放臺北市、新北市及新竹等縣(市)參加。 

 

五、訓練費用：參訓者免付費，本案費用由桃園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 

六、參訓名額：每班50人（15人即開班，未滿15人保留開班權利） 

七、訓練地點：元智大學70201教室（320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135號） 

八、訓練時數及時間： 

訓練時間 訓練課程 

109年 11月 15日(日) 09:00-12:00 早期療育社會工作-與個案工作/70201教室 



13:00-17:00 早期療育社會工作-與家庭工作/70201教室 

109年 11月 28日(六) 
09:00-12:00 兒童發展導論 

13:00-16:00 兒童發展導論 

109年 12月 05日(六) 09:00-12:00 早期療育專業團隊與合作 

109年 12月 05日(六) 13:00-17:00 早期療育法規政策及資源 

九、報名資訊： 

(一)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年11月10日(星期二)中午12時截止，額滿即不再受理該堂報名。 

( 二 ) 報 名 方 式 ： 本 訓 練 採 線 上 報 名 ， 請 連 結 網 址 專 屬 頁 面 報 名 。

https://www.beclass.com/rid=2443e3f5f92c86f04a07 

 

 

十、重要須知： 

(一) 本訓練於所有課程結束後，核給桃園市政府社會局研習證明書（含研習時數），

全程參與完成 20小時在職訓者，將提供精美小禮物。 

(二) 訓練期間學員應全程參與；其中一堂課有遲到、早退或中途離席超過三十分鐘

等情形之一者，該堂課不予計算時數。如發現有冒名頂替或其他不法情事，得

取消其受訓資格。 

(三) 學員應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料，避免發生緊急事件無法聯繫、課程資

訊或重要文件無法送達等情事，而影響個人相關權益。報名訓練課程所提供之

資料，僅供訓練課程使用、學員檔案建置、辦訓成效分析用途，及符合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 20條規定之利用，不做其他用途。 

(四) 因應冠狀 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請參訓學員必須依規定檢測量體溫並

全程配戴口罩，另若有發燒症狀請盡速就醫，請勿參與課程。 

(五) 報名完成後僅限本人參加，請勿攜帶同伴或子女，研習現場無提供照護服務，

僅限本人進入教室。 

(六) 請遵守課堂秩序，並將手機關機或設定靜音模式，課程中請勿私下交談，避免

影響講師及其他學員權益。 

(七) 為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中未經同意禁止錄影、錄音。 

(八) 課程中請全程配戴口罩。 



(九) 違反課程規範、場地規定或有違法之行為，經工作人員或他人勸阻仍未改善者，

工作人員得要求違反規定者離開場地，並不予核發研習時數。 

(十) 辦理單位保留調整訓練時間、地點、講師之權利，若遇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停

補課資訊依承辦單位公告通知為準。 

(十一) 訓練名額有限，報名後因故無法出席者，請於上課前三日之上班時間（週

一至週五 9:00～ 17:00），撥打本會專線：03-4618007，取消報名。 

十一、專業師資群： 

(一)初階課程：兒童發展導論 

    講師：長庚大學早療研究所程欣儀教授 

(二)初階課程：早期療育社會工作-與個案工作、早期療育社會工作-與家庭工作 

    講師：桃園市第一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廖高鴈督導 

(三)初階課程：早期療育專業團隊與合作、早期療育法規政策及資源 

    講師：桃園巿兒童發展通報轉介中心何美嬋督導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 

「109年桃園市早期療育專業人員在職訓練進階班」報名簡章 
一、實施依據： 

(一) 衛生福利部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實施方案。 

(二) 兒童發展通報轉介中心暨個案管理中心專業工作人員在職訓練課程實施計畫。 

二、訓練目的： 

為提升本市相關網絡單位專業人員發展遲緩敏感度及因應特殊幼兒需求的技巧，

爰辦理早期療育專業人員訓練課程，期待強化本市早期療育服務品質，增進新進

專業人員早期療育知能，嘉惠本市幼兒。 

三、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 

四、招生對象與資格： 

本市從事與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相關領域之專業人員，包含： 

(一) 具通報轉介中心及早資中心實務工作經驗 6 個月以上之社會工作人員及教保人

員。 

(二) 具其他早期療育務單位實務工作經驗 6個月以上之專業工作人員。 

(三) 托嬰中心、親子館之教保員、助理教保員、保育員等相關人員。 

(四)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原社區保母系統)相關人員(專職督導、訪視員、托育人員(原

保母))。 

(五) 早期療育機構(含兼辦)之社工、教保員等相關人員。 

(六) 兒少安置機構之社工、保育員、教保員等相關人員。 

(七) 身心障礙相關福利服務機構之社工、教保員等相關人員。 

(八) 公、私立醫院從事發展評估或早療相關之社工、治療師。 

(九) 衛生所公衛護士、復健站人員。 

(十) 公、私立幼兒園之幼教師、教保員、保育員、教師助理員、學前巡迴輔導、特教

老師等相關人員。 

(十一) 從事兒少、早療及托育相關業務之社工、教保員等相關人員。 

(十二) 倘尚有名額，另開放臺北市、新北市及新竹等縣(市)參加。 

五、訓練費用：參訓者免付費，本案費用由桃園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 

六、參訓名額：每班50人（15人即開班，未滿15人保留開班權利） 

七、訓練地點：元智大學70201（320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135號） 

八、訓練時數及時間： 

訓練時間 訓練課程 

109年 11月 14日(六) 09:00-12:00 親職關係與親子互動/70201教室 



13:00-16:00 早療成效/70201教室 

109年 11月 22日(六) 
09:00-12:00 多元家庭的處遇/70201教室 

13:00-17:00 早療模式與家庭介入方案/70201教室 

109年 11月 29日(日) 
09:00-12:00 兒童情緒行為/70201教室 

13:00-17:00 早療兒童/70201教室 

九、報名資訊： 

(一)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年11月10日(星期二)中午12時截止，額滿即不再受理該堂報名。 

(二) 報名方式：本訓練採線上報名，請連結網址專屬頁面報名。 

https://www.beclass.com/rid=2443e405f938203b81be 

 

十、重要須知： 

(一) 本訓練於所有課程結束後，核給桃園市政府社會局研習證明書（含研習時數），

全程參與完成 20小時在職訓者，將提供精美小禮物。 

(二) 訓練期間學員應全程參與；其中一堂課有遲到、早退或中途離席超過三十分鐘

等情形之一者，該堂課不予計算時數。如發現有冒名頂替或其他不法情事，得

取消其受訓資格。 

(三) 學員應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料，避免發生緊急事件無法聯繫、課程資

訊或重要文件無法送達等情事，而影響個人相關權益。報名訓練課程所提供之

資料，僅供訓練課程使用、學員檔案建置、辦訓成效分析用途，及符合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 20條規定之利用，不做其他用途。 

(四) 因應冠狀 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請參訓學員必須依規定檢測量體溫並

全程配戴口罩，另若有發燒症狀請盡速就醫，請勿參與課程。 

(五) 報名完成後僅限本人參加，請勿攜帶同伴或子女，研習現場無提供照護服務，

僅限本人進入教室。 

(六) 請遵守課堂秩序，並將手機關機或設定靜音模式，課程中請勿私下交談，避免

影響講師及其他學員權益。 

(七) 為尊重智慧財產權，課程中未經同意禁止錄影、錄音。 

(八) 課程中請全程配戴口罩。 

(九) 違反課程規範、場地規定或有違法之行為，經工作人員或他人勸阻仍未改善者，



工作人員得要求違反規定者離開場地，並不予核發研習時數。 

(十) 辦理單位保留調整訓練時間、地點、講師之權利，若遇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停

補課資訊依承辦單位公告通知為準。 

(十一) 訓練名額有限，報名後因故無法出席者，請於上課前三日之上班時間（週一

至週五 9:00～ 17:00），撥打本會專線：03-4618007，取消報名。 

十一、專業師資群： 

(一)進階課程：親職關係與親子互動、早療成效 

      講師：長庚大學早療研究所黃靄雯副教授 

  (二)進階課程：多元家庭的處遇、早療模式與家庭介入方案 

      講師：社團法人台灣多重障礙兒童暨家長關懷協會劉淑玉秘書長 

  (三)進階課程：兒童情緒行為 

      講師：詠安心理諮商所所長劉語婕  

  (四)進階課程：早療兒童 

      講師：長庚大學早療研究所程欣儀教授 


